
政府推行「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试点计划」），目的是为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更大的便利和

灵活性，让他们可在大湾区更多服务点善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使用基层医疗服务，以提升健康。 

合资格人士： 

➢ 年满 65 岁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注 或「豁免登记证明书」的香港长者 

➢ 同意加入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详情可浏览 www.ehealth.gov.hk） 

 注：假如该人士是获入境或逗留准许而获签发香港身份证，而该准许已经逾期或不再有效则除外。 

试点医疗机构： 

获纳入「试点计划」的 19 间试点医疗机构（*包括 2025 年新增的 12 间医疗机构）资料载于下表。合资格

长者在指定科室接受门诊医疗护理服务，可使用医疗券支付相关服务费用。有关个别试点医疗机构

可接受医疗券的科室／服务详情／最新联络方法，可扫描下表内二维码阅览。 

（*个别试点医疗机构可接受合资格长者使用医疗券的生效日期根据政府公布为准） 

 

 

大湾区 

内地城市 
试点医疗机构 地址 / 查询电话 二维码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越秀区中山二路 58 号 

020-8733080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沙院区 

南沙区横沥镇 

明珠湾起步区横沥岛西侧 

020-89998001 

 

广东祈福医院 
番禺区鸿福路 1 号、3 号 

020-84518222 
 

广东省中医院 
大德路 111 号 

020-81887233 
 

深圳 

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 
福田区福强路 4012 号 

4008-919191／(852) 5801 1515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宝安区新湖路 13 号 

0755-23329999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福田区莲花路 1120 号 

0755-83923333 
 

深圳爱康健口腔医院 

[只提供牙科服务] 

罗湖区罗湖火车站大厦 

C 区 1 楼大堂 

(852) 6933 8128 

 

深圳紫荆口腔门诊部／ 

深圳朱胜吉口腔门诊部 

[只提供牙科服务] 

福田区福华一路 138 号 

国际商会大厦 B 座 9 楼及 19 楼 

755-88270822／755-83711696 

 

 

http://www.ehealth.gov.hk/


 

大湾区 

内地城市 
试点医疗机构 地址 / 查询电话 二维码 

中山 

中山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 
小榄竹源公路 18 号 

0760-89823399 
 

中山市中医院 
西区康欣路 3 号 

0760-89980666 
 

东莞 东莞东华医院 
东城东路 1 号 

0769-22333333 
 

珠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香洲区梅华东路 52 号 

0756-2528888 
 

珠海市人民医院 
香洲区康宁路 79 号 

13824101120 
 

佛山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81 号 

0757-83163168 
 

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 

(前称: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顺德区伦教街道办事处 

荔村村委会甲子路 1 号 

0757-22318633 

 

惠州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鹅岭北路 41 号 

0752-2288538 
 

江门 江门市中心医院 
北街海傍街 23 号 

0750-3332333 
 

肇庆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东岗东路 9 号 

0758-2102104 
 

 

如何于试点医疗机构领取及使用医疗券？ 

➢ 医疗券透过电子平台发放和使用，合资格长者毋须预先登记、领取或携带医疗券。 

➢ 长者亲身到试点医疗机构，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证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发出的《豁免登记

证明书》，并示意要使用医疗券支付当天接受的医疗护理服务的费用。 

➢ 长者须向医疗机构提供可收取电话短讯的香港或中国内地流动电话号码。如有需要，长者可选择提供

家人或照顾者的流动电话号码作为替代。 

➢ 医疗机构会为长者申报使用医疗券，有关户口内的医疗券使用记录亦会即时更新。在完成申报后，医疗

机构会给长者一份印有其医疗券户口余额的记录，以供保存。医健通（资助）系统亦会即时以电话短讯

通知有关长者或其指定的家人或照顾者。 

➢ 2024 年 6 月 28 日起，合资格长者须先登记加入医健通，方可在指定的大湾区服务点（包括香港

大学深圳医院）使用医疗券。 



 

使用医疗券支付试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的费用是以  

港币或人民币计算？ 

由于医疗券是以港币为单位，而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则以人民币结算，因此「试点计划」会根据

每月更新的换算率计算需扣除的医疗券金额，详情如下： 

▪ 医疗券换算率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每月调整一次，并标示于试点医疗机构的收费处，供长者参考。 

▪ 每月的医疗券的换算率，以香港银行公会在上一个月的最后第八个工作天起至最后第四个工作天的

五天内的人民币转换港元的平均汇率计算。方法是计算该五天人民币兑港元的买入价及卖出价的

平均价，并以四舍五入方式取至小数点后三个位（如 1：1.227）。 

如何查阅医疗券户口余额？ 

➢ 如长者已开设医疗券户口，长者或长者授权的亲友可登入计划网页 www.hcv.gov.hk 或致电医療券

结存查询热线（电话号码：(852) 2838 0511），输入长者的香港身份证号码及出生日期，便可查阅

医疗券户口余额、已连结的配偶户口的医疗券余额（如适用）、可用于香港视光服务的医疗券金额、

将于来年一月一日发放至户口的医疗券金额、预计会因超过累积上限而被取消的医疗券金额（医疗券的

累积金额上限为港币 8,000 元），以及「长者医疗券奖赏先导计划」下获取奖赏情况

及可用的奖赏金额。 

➢ 长者或长者授权的亲友亦可利用安装在流动电话的「医健通 eHealth」手机

程式查询医疗券余额资讯。 

每次在试点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时，使用的医疗券金额有上限吗？ 

➢ 每次使用的医疗券金额不设上限，但不得超过该次在医疗机构所获医疗服务的费用。 

请注意 - 

 

 

 

 

 

更多资料 - 

计划热线：(852) 2838 2311   

计划网址：www.hcv.gov.hk 

 
医療券并不适用于住院服务、需预先缴费的医疗护理

服务及日间手术程序，例如白内障手术或内窥镜检查服务 

 医疗券不可以兑换现金 

 
医疗券不可以纯粹用来购买物品，例如：药物、眼镜、

海味、个人护理用品、食品或医疗用品等 

 医疗券不可以用于雇用员工 

 
医疗券不可以与国家医疗保险同时用作支付同一次

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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